
 

 

证券代码：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2018-017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与佛山市宏图中宝电缆有限公司 

2018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和电气”）以及下属

子公司2018年需要购买电缆，用于铺设供电设施及连接主要设备，预计2018年与佛

山市宏图中宝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图中宝”）发生购买电缆交易，交易金

额为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2、2018年4月17日，公司董事会三届二十一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

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佛山市宏图中宝电缆有限公司2018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联董事卢楚隆先生、卢楚鹏先生、卢宇聪先生均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

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

尚需提交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

和集团”）、广东硕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硕德投资”）、卢础其先生、

卢楚隆先生、卢楚鹏先生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其他部门批准。 

5、宏图中宝为广东南方中宝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中宝”）全资子公

司，而万和集团持有南方中宝66%股权，且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卢楚隆先生担任南



 

 

方中宝董事长，董事兼总裁卢宇聪先生担任南方中宝董事。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宏图中宝是公司的关联企业。公司在宏图中宝购买电

缆用于铺设供电设施及连接主要设备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佛山市宏图中宝电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66148118XU 

法定代表人：邱高旺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7年4月27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小黄圃社区居委会建业中路2号 

经营范围：加工、制造、销售：电线电缆，光缆，铜材，电缆链接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宏图中宝总资产为592,361,795.56元，所有者权益为

71,637,007.77元，营业收入为727,797,429.54元，净利润为-28,743,010.31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宏图中宝为广东南方中宝电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而万和集团持有南方中宝

66%股权，且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卢楚隆先生担任南方中宝董事长，董事兼总裁卢

宇聪先生担任南方中宝董事。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宏图中宝是公司的关联企业。公司在宏图中宝购买电缆用于铺设供电设施及连接主

要设备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以及下属子公司2018年需要向佛山宏图购买电缆，用于铺设供电设施及连

接主要设备。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公司以及子公司2017年需要购买电缆，用于铺设供电设施及连接主要设备，预

计2018年向宏图中宝购买电缆，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公司与宏图中宝按照商业化、市场经济化的原则进行业

务往来，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双方的定价原则主要是：根据市场状况及按公平原则协商订立。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同业竞争等其他事项。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宏图中宝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的正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的实际经

营和发展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的定价遵循 公开、公平、公

正的市场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七、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2017年度，公司按照市场定价向宏图中宝采购电缆等产品，发生采购金额为人

民币3,998,009.99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和监事会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与佛山市宏图中宝电缆有限公司2018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是依据公司业务需

求进行的，关联方拥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三届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核查，本次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公开，将有

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该等交易的价格将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



 

 

性构成影响，不会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 

3、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正常经营

活动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九、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三届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的三届十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17日 


	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公司与宏图中宝按照商业化、市场经济化的原则进行业务往来，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双方的定价原则主要是：根据市场状况及按公平原则协商订立。



